
红鞋子的读书心得(大全5篇)
通过写工作心得，可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专业素养。以
下是一些来自不同行业和岗位的实习心得，对于准备实习的
同学们来说可能会很有帮助。

红鞋子的读书心得篇一

我用《如何高效阅读》这本书所传授的阅读技巧，花了一天
的时间就把这本书看完。而且中间我又看了两个小时左右的
《毛泽东选集》。这应该是创造了我近几年来的读书速度记
录。尽管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人，主要讲的是字母文字的阅
读技巧，但读完之后远远超过我原来所抱有的期望。

因为书中传授的一些技巧还是可以应用到我们中国这种象形
文字的阅读上来的。而我们的汉语本来就以能够承载高信息
量著称。也是说作者提到的同样的阅读速度，我们中国人应
该是吸收信息量更多的。

比如说，印象最深、运用最熟练的手指引导阅读法，概括来
说就是用手指在字里行间的移动带动眼睛的转动，进行阅读
的视觉化，从而有效的提高阅读速度。

我就是用这个技巧，才花了半天的时间就把书读完，个人感
觉提高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就是能够集中注意力。想想看，我本来就不是学习的料，
又这么大岁数了，之前又天天在社会里奔波，哪能静得下心
学习点东西。我基本是看十分钟左右的书，就得摆弄手机一
下，无意识的刷朋友圈，频率惊人。而用了手指作为节拍器，
我可以毫不费力的集中起20分钟左右的注意力。注意力一集
中，阅读速度和阅读记忆也就自然而然的提高了。

其次就是能够加深记忆。之前没有手指作为节拍器，我盯着



书本看一会，这个注意力就不知道漂到哪里去了，等回过神
来，不知道自己读了些什么，只能重新集中注意力再读遍，
这明显的就降低了阅读速度，花费了更多的时间。

所以，书中有一段话说的好：“时间是少数不能取代的因素
之一。我们每个人每天的时间都一样多。不管我们如何界定
成功，如何利用时间事关我们在人生中成功的大小。”

此外，该书还强调了要想高效阅读的一个必要前提：那就是
搞明白自己的阅读目的是什么。对于不同的书，我们阅读肯
定是有不同的目的了。

比如课本教材，我们阅读是为了记住知识点，能够考试过关，
而不是为了打发时间消遣;

比如小说，我们阅读的主要目的肯定是为了消遣，尽管可能
有人是为了学怎么写小说;

比如说报纸杂志，我们阅读的目的不外乎消遣和获取最新信
息等等。

像我最近在看《毛泽东选集》。都说毛选是一本传授屠龙术
的天书，应该好好学。但我一开始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阅读，
即使强迫自己读下来，读书笔记.也不知道自己收获了什么。
后来，因为自己要写文章的需要，想到了毛泽东本身就是个
写作大家，而毛选也以深入浅出、贴近群众著称。所以我就
知道可以通过阅读毛选，来学习毛主席是怎么写文章的。于
是我在读每一篇文章的时候，都会注意到文章的结构以及用
语特点。

有用吗?我只知道我废寝忘食看《龙珠超》的那几天，被动的
高强度的接受日语的熏陶，到最后自己张嘴说话，竟然情不
自禁的说起来“瓦达西瓦”。幸亏不是看的爱情动作片，否
则我脱口而出的就应该是。



所以，我相信不管学习效率这么底下，正所谓“熟读唐诗三
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最后照猫画虎，写出个差强人意
毛体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吧。

而且，在看完合上书的时候，我内心曾经藏了十几年的疑惑
也顺便解开了：为什么学生时代，有的同学看上去并不聪明，
但是考试总是能考高分。

答案就是，学习本身就是一种阅读，而且更加强调是知识点
和解题方法的记忆。而考试本质就是根据要求提取知识点记
忆和解题方法记忆来获取高分的过程。除开那些天赋异禀的
同学，绝大部分考试成绩好的同学，可能是掌握了高效阅读
的方法，能够通过预习、复习、老师讲解、自学等方式，将
阅读得来的信息牢牢记住，并在考试中顺利将记忆提取出来。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考试中，有的同学会突然的考出超出自
身平常水平的成绩，因为考试的内容恰恰就是他为数不多能
记住提取的知识点。

就是俗话说的：运气好碰上了。

不管理科，文科，应该都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本书除了推荐给仍有读书爱好的老铁们，更是强力
推荐给孩子即将上学或已经在校学习的爸爸妈妈们看。书中
提到的一些阅读技巧和记忆方法，完全可以照搬到孩子的学
习方法上去，因为这就是那些虽然一样智商但能考出好成绩
的学生们的奥秘。

而这些，是花再多钱上辅导班，也不会教授的。

红鞋子的读书心得篇二

在世界的文学史，有这么一本书不得不提到，那就是路易斯・
史蒂文森的《金银岛》。这是一本深受读者喜爱的书，也是



作者最畅销的书之一。

史蒂文森的一生写了许多书，代表作有《沃尔特・斯科特爵
士》和《卡特丽娜》以及本书等，书籍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
但纵观他的所有著作，我个人为这本书是最成功的。《金银
岛》的每一个细节都深入我的内心。

故事的主人翁吉姆，是一个十岁大的小男孩，吉姆的父母在
黑山海湾旁经营一家旅馆名为「本鲍上将」。有一天，旅馆
来了一位脸上带着刀疤、身材高大结实、非常引人注目的客
人，原来他就是比尔船长。吉姆非常喜欢听比尔船长讲故事，
那些听起来挺吓人的经历，像是罪犯被处以绞刑、海盗双手
被绑而且蒙眼走跳板、突如其来的海上大风暴、遍地骨骸的
西班牙海盗巢穴等，每次都让吉姆又爱又怕，也让宁静的小
镇增添了不少新鲜刺激的话题。没多久，比尔船长因为饮酒
过量加上受到惊吓而死在旅馆中，吉姆无意间发现比尔身上
带着的一张藏宝图，那是海盗普林特船长所遗留下的，於是
吉姆和一群人的金银岛寻宝的故事就此展开。心怀不轨的海
盗们乔装成一般的水手，当中还包括阴森诡谲的独脚水手西
尔弗。大伙儿假装跟着吉姆和利弗希医生一起去寻宝，航海
的过程中，充满了千辛万苦和千奇百怪的事。不仅发生了足
以让人丧命的`疟疾病乱，还曾经发生海盗们群体叛乱的恐怖
事件。而至于结果在惊涛骇浪中，到底吉姆一行人最后有没
有找到传闻中那座遍地满是黄金宝藏的金银岛呢?他们又是否
能平安地带着宝物归来呢?而独脚水手西尔弗又会在紧要关头
使出什麽阴谋诡计呢?这一切的一切我希望读者能够自己去搜
寻，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到《金银岛》的乐趣。

红鞋子的读书心得篇三

书，陶冶了我的性情;书，丰富了我的知识;书，开阔了我的
视野;书，给予了我人生的启迪。以书相伴，人生就会有大不
同。生活可以清贫，但不可以无书。博览全书的人，往往知
识丰富，能集众家之所长于其身，因此能使人喜欢读书，将



使他终身受益。

虽然我们都知道要多读书，读好书。可仍然有一些人没有养
成良好的读书习惯，究其原因，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对读书产
生兴趣，兴趣才是的老师!

读书不仅可以让孩子获取广泛的知识，陶冶情操，还能使孩
子得到放松休闲，缓解焦虑，调节情绪，与孩子一起读书，
既能留出一些时间与孩子共处，又能要求自己也养成读书的
习惯，一举两得。

经常读书的人会思考，知道怎么才能想出办法。他们智商比
较高，能够把无序而纷乱的世界理出头绪，抓住根本和要害，
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经常读书的人不会乱说话，言必
有据，每一个结论会通过合理的推导得出，而不会人云亦云、
信口雌黄。

读书的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对人性的认识，锻炼心胸，
逐步训练感受幸福的能力，培养自信心，形成实践能力。有
道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因此，养成阅读习惯将受用终生。
阅读习惯是在心灵深处装了一部发动机，一个人养成了读书
的习惯，一辈子不寂寞，养不成读书的习惯，一辈子不知所
措。

优秀小学生读书心得体会

阿廖沙的童年是在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里度过的：
贪婪、残忍、愚昧;父子、兄弟之间勾心斗角;为争夺财产常
常为一些小事争吵、斗殴……但在这个黑暗的家庭里，有一
个勤劳、坚强、善良的外祖母。她常常给阿廖沙讲好听的神
话故事，也潜移默化地教他做一个不想丑恶现象屈膝的人。

阿廖沙的童年是黑暗的，就像他的家庭一样。周围残酷的事
情太多了，有时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



情。但好在有外祖母——全家人的精神支柱。阿廖沙也还认
识很多其他的人：搬进新房子后的几个房客、隔壁的三少爷，
等等。阿廖沙从家人的一些“奇怪”的举动中懵懂的明白了
一些道理。

和阿廖沙相比，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是彩色的;是没有烦恼
痛苦的，更是无忧无虑的。有那么多的孩子甚至不懂什么叫做
“打”，因为我们从没有经历过被人打、被人拿鞭子抽的滋
味。那也许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痛苦吧。当然，除此之外，我
们的生活中也很少有家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为争夺财产而打
架斗殴之类贪婪、凶狠的事情。更不会发生残忍的把某个无
辜的人无端地折磨致死这类想都没想过的“恐怖事件”。

天哪，如此比较，我们的童年和阿廖沙的有着天壤之别。我
们每天生活在蜜罐儿里，被甜水泡着，被金灿灿的钱堆
着……我们是多么幸福呀!我们从来不用考虑衣食住行，这让
大人么操心就足够了，还轮不到我们呢。

但拥有着这些，我们并不知足。我们总是奢求更多。因为，
在我们眼里，大人们挣钱是那样的容易，似乎都不费吹灰之
力。我们多天真啊。的确，我们不用像阿廖沙那样只十一岁
就到“人间”独自闯荡。但读过《童年》之后，我们应该悔
过自己曾经的奢侈，我们应该不再浪费，我们应该学会珍惜。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吧。我们不再奢侈，不再浪费;我们开始
为长辈着想，体谅他们;我们更应该开始满足自己的幸福生活。
为了以后，为了将来，为了我们到“人间”的那一天。

优秀小学生读书心得范文

我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自从我上了五年级后，在语文老师
生动，形象的电教教学下，我对语文的阅读就更加有兴趣了，
平常没事手里面就拿着一本书来看，总觉得在书的海洋里遨
游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上个星期，我读完《狼牙山五壮士》,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想
了很多很多.五位抗日英雄为了完成阻击敌人,掩护人民群众
和连队转移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弹尽粮绝,就要被敌人俘
虏时,毅然跳崖,以身殉国,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乐
章.深受感动。让我懂得了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与他们相比算
得了什么再说正是因为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
继,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如果今天我在学习上遇到
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那明天怎么去为祖国做贡献呢我又怎么
能对得起先烈们的英灵呢我羞愧万分,不断地责备自己.我们
作为新中国的少先队员应该以先烈们的精神为动力,勤奋学习,
刻苦钻研,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练就过硬的本领。

人生快事，莫如读书。它能让我们知天地、晓人生。它能让
我们陶冶性情，不以物喜，不以物悲，把心思投入进去，身
临其境。今天我们学习了《圆明园的毁灭》这篇课文后，我
非常气愤，回到家的当夜，我又在网上查阅了更多有关圆明
园的资料，我知道了圆明园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林园。它
由圆明园，长春园和万春园组成。

不仅有民族建筑还有西洋景观。可是就在18xx年x月x日，英
法联军侵入北京，把院内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掠走，实在拿不
走的就任意破坏，更可恶的是那些侵略者们竟然放火烧掉了
圆明园，大火连烧三天三夜，我国这样一座雄伟的皇家园林
就这样化成了一片灰烬。我认为造成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当时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据我查资料所知，当时的贪官
污吏不顾老百姓的疾苦，整天花天酒地，弃国家和人民的利
益而不顾，造成我国当时的王朝经济落后。

虽然我们的祖国已经强大起来了，但祖国的屈辱我们仍要牢
记在心，要努力学习，长大以后为我们的祖国做出更大的贡
献，让祖国更加强大!

同学们，让我们行动起来，我们要倡导并支持读书，读万卷
书犹如行万里路.



努力读书吧，它是知识的源泉。好读书的人们，让我们一起
读好书吧!

红鞋子的读书心得篇四

关于读书，我们家有两个参照的表率，一个是聪明的淇淇，
淇淇妈给淇淇读了很多书，和淇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
感受到淇宝贝超人的语言表达能力，编故事的能力;另一个是
高苗苗，高苗苗在北京东路小学读二年级，比晨晨大一岁，
我经常向苗苗妈咨询苗苗的成长经历，关于读书的心得体会。
这样一来，我就有了焦虑感，总希望晨晨可以快快完成自主
阅读。

寒假来临之前，晨晨突然对《一年级的小朵朵》感兴趣了，
大概一个星期就读完了。这下一发不可收，《一年级的小豌
豆》《一年级的小蜜瓜》《一年级的花太郎》《二年级的小
豆豆》稀里哗啦全看完了。我在心里直乐!这些小说看完，小
姑娘又把以前的《东方娃娃》翻出来看，把贝贝熊翻出来看，
这些书没有拼音，她也能看了。学校订的七彩语文，拿回来
没几天就看完了，而且一读起书来，谁也叫不动她了，那个
专注劲头，蛮像我的女儿。有一天晚上洗脚的时候，她在看
书，我说，你现在看书这么快，妈妈来不及买书了，我们得
到图书馆借书了。小丫头得意地把这话告诉了爸爸。

假期结束后，我把这事告诉淇淇妈，淇淇妈说晨爸的话是对
的。我问，那晨晨不要我读书怎么办?淇淇妈说，随她，只要
她喜欢自己读，就随她好了。

开学后，小姑娘把新发下来的课本和《七彩阅读》当成课外
书，预先全部看完了。上周日，去军人俱乐部上课，小姑娘
带了好多储蓄罐里的硬币，自己在长三角买了三本书。下课
后还想去买书，我们没同意，说下周早些来，到时候再买书
吧。



本学期开展的主题读书活动，对我们班的孩子来说，这确实
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也使我从中受益匪浅。赞叹之余，
更多是深深的沉思。

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
验的重要途径。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鼓励学生们多读书，
读好书，勤于记读书笔记，注重表达和交流。更重要的要做
到以下几点：

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首先来自于教师课堂教学，阅读方法也
来自于教师在课堂中的方法指导。我们要求教师在课文教学
中，指导学生利用工具书读准字音，理解词句，抓住重点或
优美词句、精彩片断多读，并指导培养学生在朗读中感悟。
在课堂教学中适当地挑选一些既贴近生活又适合学生阅读的
文段，这些文段或信息要求既是学生想知道的社会内容、热
点问题，又文字优美，指导学生阅读，积累自己的资料信息。
并在日常教学中根据课本里学习的内容向学生推荐相关的经
典文学作品，引导学生沟通课内、课外知识的.内在联系。通
过广泛的阅读，很多学生因阅读量的迅速增加而产生质的变
化，阅读能力得到很大地提高，思想也得到升华。

红鞋子的读书心得篇五

“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
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以这样一句话作为本书的开头，让人
不由想到这会是一部清喜剧，来讲一个皆大欢喜的爱情故事。
可是如若只为了消遣而读，那么这部《傲慢与偏见》就不会
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往往，伟大出自于平凡，奥斯丁就是
将她的哲理通过爱情这一人人司空见惯的事物来表达的。乍
一看，她讲的是伊丽莎白。班纳特与达西的爱情，但寻遍全
书，确丝毫不见热情澎湃的只言词组。难怪《简爱》的作者
夏绿蒂。勃朗特说奥斯丁不知激情为何物，的确，奥斯丁的
作品给人的感觉最多的是理智二字。她以理智诠释爱情，虽
然没有《呼啸山庄》的生离死别，没有《巴黎圣母院》的生



死相随，没有《红与黑》的浪漫热烈，但其所反应的社会现
实确是如此一针见血，她讲的是婚姻，却与爱情无关。

在奥斯丁生活的十八世纪末期大英帝国正处于颠峰时期，而
奥斯丁却把视线关注在英国乡间。当时英国乡间的'生活在作
者看来是惬意悠闲的，纯朴中包含平凡自然，但是整个英国
社会的影响力始终波及着乡村，如势利、炫耀、虚荣和对婚
姻的看法。当时的婚姻缔结的充要条件是男方有可观的家产，
女方有丰厚的嫁妆。于是他们的结合便是幸福，便会为世人
所承认接收。诚然，这样的婚姻类似于一种资产合并，以钱
作为婚姻的基础，这明智吗?在当时的达官贵人看来这无可非
议。于是一切的婚姻要门当户对，此处的门当户对确切地说
应是资产相当。于是，一个已婚绅士有一两个情妇，或是贵
妇人们有几个消遣的情人也被当时社会所默认。可婚姻仍被
冠以“神圣”这一词来修饰。注重实际的人们始终以金钱作
为信条，金钱至上方为他们的圣经，为之不惜赌上一生的幸
福。这样的做法才算理智、清醒。可悲的是钱成了地位的标
志、有钱=有教养=有地位=有高尚品格=具备做丈夫的一切条
件。当贵妇人或是待嫁的小姐标榜自己的地位、修养、才华、
娴静、优雅等等的诸多美德时，她们决不会想到这一切的美
德得以形成的资本是钱，她们谈及金钱时，显现出蔑视和鄙
夷，却不知自己的婚姻得以缔结不是因为美德，美德只是一
件附属品，作为她们丰厚嫁妆的最让人信服的掩饰物。人们
以敷衍、奉承、阿谀来祝贺新人，祝他们有钱人终成眷属。


